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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威 海 市 司 法 局
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威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中国人民银行威海市分行

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威海监管分局
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关于进一步深化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
服务模式的通知

威自然资发〔2024〕1 号

各区市、国家级开发区自然资源、司法、住建、地方金融监

管、人民银行、国家金融监管、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、市不

动产登记中心，各公证机构，各金融机构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，根据《民

法典》、自然资源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协

同做好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便民利企服务的通知》（自然资

发〔2023〕29 号）、省自然资源厅等七部门《关于开展不动

产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模式的通知》（鲁自然资字〔2023〕

69 号）要求，结合威海市实际，为实现带押过户由存量房向

一手房的延伸，由线下办理向“线上全闭环”资金监管零风

险办理模式的转变，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，提高办事效率，

降低办事成本，最大限度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。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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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行线上全闭环“带押过户”服务

按照省自然资源厅等七部门《关于开展不动产“带押过

户”登记服务模式的通知》（鲁自然资字〔2023〕69 号）中

关于持续推动不动产登记和贷款业务协同联办，探索“带押

过户”业务全流程线上办理的要求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

威海市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威海分行合作研发“带押过户一体化辅助监管服务平台”，

该平台通过与不动产登记系统、公积金系统、公证处系统、

银行贷款业务管理系统等进行互联互通和嵌入式应用，串联

起“交易发起—银行贷款签订及尾款协查—资金提存公证—

不动产登记中心合并办理转移登记和抵押登记—公证机构

资金清算”五个环节，企业群众办理“带押过户”业务时，

可直接通过该平台签订买卖合同和资金监管协议，查看各环

节办理时间，通过线上实现资金的流转，减少企业群众线下

跑腿的麻烦，以数字化手段加强各环节风险管控、提升办理

时效，实现贷款申请审批发放流程与不动产交易、登记等流

程有效协同，实现“一件事一次办”。

二、带押过户业务模式

（一）新旧抵押权分段模式

新旧抵押权分段模式，即是通过借新贷、过户后还旧贷，

实现“带押过户”。买卖双方及涉及的贷款方达成一致，约

定发放新贷款、偿还旧贷款的时点和方式等内容，不动产登

记机构合并办理转移登记、新抵押权首次登记等，卖方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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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清后及时办理旧抵押权注销登记。

（二）抵押权变更模式

抵押权变更模式，即是通过抵押权变更实现“带押过

户”。买卖双方及涉及的贷款方达成一致，约定抵押权变更

等内容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合并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、抵押权

变更登记。

（三）双预告登记模式

“带押过户”双预告登记模式，即在不动产交易过程中，

对于卖方未还清贷款、抵押尚未解除，同时买方也需要使用

贷款购买不动产的情况，在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意向签订买卖

合同后，买方贷款银行可会同买卖双方共同申请办理不动产

转移预告登记及抵押预告登记，“双预告登记”办理完成后，

买方银行可依据抵押预告登记结果发放贷款，贷款资金存入

提存账户后，转移预告登记及抵押预告登记同步转为正式登

记，提存机构完成资金清算，卖方银行单方申请注销原卖方

抵押登记，实现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。

三、业务操作流程

（一）新旧抵押权分段模式

1.买卖双方签订购房合同后，买方向银行申请贷款。买

方贷款审核通过后，买方和银行签订借款合同、抵押合同等

资料，买卖双方到公证处（或线上）签订签订提存协议。买

方将首付款存入公证提存账户。

2.买方银行和买卖双方在买方银行通过不动产登记“一

网通办”平台线上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及新设抵押权首次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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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，买方银行提交申请后买卖双方根据收到短信通过“爱山

东”平台完成交易确认。买卖双方不便在线上办理的，可到

不动产登记大厅现场办理。

3.不动产登记机构一次性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及新设

抵押权首次登记，将不动产登记证明（电子证照）发送至买

方银行。向公证处和买卖双方银行推送信息进行告知。

4.买方银行按约定将贷款资金发放至公证提存账户，公

证处完成资金清算，将提存账户中的购房款存入卖方贷款银

行和卖方账户，买方剩余款项存入买方账户。

5.卖方银行线上提交抵押注销申请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完

成抵押注销登记，登记结果推送至卖方银行、住房公积金中

心。

（二）抵押权变更模式

1.买卖双方签订购房合同后，买方向银行申请贷款。买

方贷款审批通过后，买卖双方到公证处（或线上）签订提存

协议。买方将首付款存入公证提存账户。

2.买卖双方和双方银行签订抵押权转移和变更协议。买

卖双方和双方银行通过不动产登记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线上申

请（买方银行提交）不动产转移登记和抵押权转移、变更登

记，内容包括将房屋所有权人转移至买方，抵押权人转移至

买方银行，抵押人转移至买方，抵押金额、抵押期限等内容

变更为抵押权变更协议约定内容，同时注销卖方银行抵押

权，银行提交申请后买卖双方根据收到短信通过“爱山东”

平台完成交易确认。买卖双方不便在线上办理的，可到不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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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登记大厅现场办理。

3.不动产登记机构一次性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和抵押

权转移、变更登记，将不动产登记证明（电子证照）推送至

买方贷款银行，将原抵押注销信息推送至卖方贷款银行，相

关信息同步告知公证处。

4.买方银行按约定将贷款资金发放至公证提存账户，公

证处完成资金清算，将提存账户中的购房款存入卖方贷款银

行和卖方账户，买方剩余款项存入买方账户。

（三）双预告登记模式

1.买卖双方签订购房合同后，买方向银行申请贷款。买

方贷款审核通过后，买方和银行签订借款合同、抵押合同等

资料，买卖双方与公证处签订提存协议。买方将首付款存入

公证提存账户。

2.买方银行和买卖双方在买方银行通过不动产登记“一

网通办”平台线上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及抵押“双预告登

记”，银行提交申请后买卖双方根据收到短信通过“爱山东”

平台完成预交易确认。买卖双方同时提交同意转移预告登记

转本登记的申请。买卖双方不便在线上办理的，可到不动产

登记大厅现场办理。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“双预告登记”业

务审批，向买方银行推送不动产抵押预告登记证明。

3.买方银行依据抵押预告登记结果放款，将买方的银行

贷款直接存入公证提存账户。

4.买方银行和买卖双方在买方银行通过不动产登记“一

网通办”平台线上申请办理“双预告登记”转本登记，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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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申请后买卖双方根据收到短信通过“爱山东”平台完成

交易确认。买卖双方不便在线上办理的，可和银行工作人员

一起到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办理。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据公证

处出具的提存证书（买卖双方贷款银行属同一银行的，可由

银行出具），将转移预告登记及抵押预告登记同步转为正式

登记，可向买方免费邮寄不动产权证书，向买方银行推送不

动产抵押正式登记证明，向公证处和卖方银行推送信息进行

告知。

5.公证处完成资金清算，将提存账户中的购房款存入卖

方贷款银行和卖方账户，买方剩余款项存入买方账户。

6.卖方银行线上提交抵押注销申请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完

成抵押注销登记，登记结果推送至卖方银行和住房公积金。

已抵押的一手房（新建商品房）经商品房交易双方、抵

押权人协商一致，可办理商品房（预售）买卖合同带押网签

及一手房的带押过户，参照以上流程办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区市、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采用多种方式加强业务

推介和工作宣传，让更多的企业群众享受到不动产“带押过

户”登记模式和金融业务改革创新政策红利。各区市可参照

市级工作模式，积极稳妥有序推进“线上全闭环带押过户”

办理工作。

（一）设立独立提存账户，加强提存资金监管。市不动

产登记中心、公证机构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、银行业金

融机构（市级不动产交易资金提存专户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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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威海市分行）等相关机构要加强协调对接，制定具体可行

的业务流程，建立完善安全的资金提存监管模式，明确资金

划转凭证依据、时间节点、规范路径，确保资金划转依法依

规、安全公正。

（二）不动产登记机构要不断优化办理流程、拓展业务

范围。各区市不动产登记机构要进一步精简申请资料、压缩

办理时限，常态化提供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。市不

动产登记中心要不断完善“带押过户一体化监管服务平台”，

推进带押过户全流程线上申请，落实无纸化办理模式，通过

信息共享以及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材料，逐步实现“零资料申

请”。要积极拓展工业、商业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，引导企

业利用“带押过户”盘活工业、商业不动产，助力企业纾困，

促进企业发展。在常态化开展存量房屋带押过户的基础上，

要积极探索推动“一手房”“带押过户”，助力房地产市场

平稳健康发展。

（三）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稳妥开展“带押过户”业

务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开展业务，

围绕“带押过户”贷款业务新特点，建立健全对应的服务制

度，制定操作规程或业务指南，完善风险管控机制，及时升

级改造信贷审批放款、还款结算等系统，全面应用“带押过

户一体化监管服务平台”，实现及时放款、还款、资金支付、

尾款结算，做到全过程实时监控，确保资金安全高效。

（四）住房公积金部门要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放款流

程。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结合自身业务情况，充分考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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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卖双方贷款业务的特点，进行优化调整，制定配套业务流

程，利用资金监管账户，积极推动住房公积金及组合贷款业

务“带押过户”线上办理工作模式。

（五）公证部门要提供公证组合服务。公证部门要提供

不动产交易风险咨询、不动产交易买卖合同和抵押合同法律

咨询、提存公证等一系列组合服务，减少交易环节，降低交

易成本，保障不动产交易便捷、高效。

（六）住建部门要积极探索推进新建商品房带押网签，

推动房地产经纪机构发挥桥梁作用。住建部门要充分发挥存

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账户保障交易资金安全的功能，在协助做

好存量房抵押过户的同时，参照存量房“带押过户”流程探

索开展新建商品房带押网签业务。推动房地产经纪机构积极

向交易双方做好政策宣传和正确引导，协助其准备申请资

料，协调银行商定办理方式，推动带押不动产顺利过户，为

交易双方减轻负担，提供便利。

（七）金融管理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，推动规范发展。

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威海市分行、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威海监管分局根据各自职责，强化对辖区内银行

业金融机构业务指导，建立督导机制，推动涉“带押过户”

贷款业务规范发展。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加强业务沟通和

会商，建立信息实时共享通道，共同建立风险防范机制，通

过风险提示、业务预警等方式，实时提醒可能存在的业务风

险，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监管措施，确保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

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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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 月 4 日


